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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浙江建设二十年来，

历届浙江省委始终将法治建

设作为着力优化发展软硬环

境、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的关

键抓手，通过高质量的制度供

给和高效能的制度实施推动

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实现从

重点突破到全面深化、由“分

兵推进”到“系统集成”的历史

性发展，为浙江现代化事业始

终走在前列作出了重要的贡

献。

始终坚持政治引领，不断

以法治浙江建设的新理念新

思路开创省域法治化营商环

境建设的新局面。习近平同

志在浙江工作期间，省委十一

届四次全会作出了实施“八八

战略”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明确

了法治建设作为“进一步发挥

浙 江 的 环 境 优 势 ”的 战 略 定

位，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

通过的《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

设“法治浙江”的决定》谋划实

施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

关键性举措，开启了以法治浙

江建设规范引领保障发展环

境建设的新阶段。2007 年以

来，历届浙江省委坚持一张蓝

图绘到底，持续迭代升级营商

环 境 建 设 的 新 理 念 新 思 路 。

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强调要以

更大的决心、更有力的举措，

深化经济体制改革，再创体制

机制新优势。省第十三次党

代会指出要优化民营经济发

展环境，破除制约民间投资的

体制障碍。省委十三届六次

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全面深化法

治浙江建设的决定》要求依法

维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

益，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

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。省第

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加

快打造“审批事项最少、办事

效率最高、政务环境最优、群

众 和 企 业 获 得 感 最 强 ”的 省

份。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又进

一步提出打造最优营商环境

的奋斗目标……

始终坚持系统思维，不断

以高质量地方立法新成果健

全系统完备、科学合理的营商

环境法规制度体系。在人大

立法方面，2024 年通过《浙江

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将实

践 经 验 及 时 上 升 为 法 规 制

度。2020 年，通过全国首部促

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省级地方

性法规《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

促进条例》，以立法形式保障

民企公平准入、平等保护，明

确竞争中性原则。颁布全国

首部公平竞争审查省级政府

规章《浙江省公平竞争审查办

法》，在全国率先成立公平竞

争审查与反垄断委员会。出

台全国首部规范行政合法性

审查工作的创制性政府规章

《浙江省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

规定》，在全国首创省域贯通

的 乡 镇 合 法 性 审 查 数 字 应

用。系列制度集成，为新阶段

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奠

定坚实基础。

始终坚持组织重塑，不断

以法治政府建设的新举措新

突破深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

期的营商环境建设。持续深

化清单化确权勘界，筑牢依法

行政根基。浙江在全国率先

推行“四张清单一张网”改革，

明确“法无授权不可为、法无

禁止即可为”，从源头上约束

行政权力的任性。持续深化

数字化法治建设，升级涉企执

法管理服务。依托“大综合一

体化”数字监管平台，全面推

行“行政行为码”，企业扫码即

可查验检查依据与结果，执法

全过程可追溯、可监督。持续

深化市场监管领域改革，营造

公平竞争环境，构建起覆盖省

市县乡四级的全链条审查体

系，集中审查并对部分重大政

策 措 施 提 出 实 质 性 修 改 意

见。推动合法性审查向基层

延伸，打通末端治理“最后一

公里”。

始终坚持公正司法，不断

以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机制

改革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持

续优化。浙江法院将对各类

经营主体的平等保护贯彻司

法办案全过程。强化知识产

权 保 护 ，以 严 保 护 筑 牢 创 新

生态。浙江法院不断完善知

识产权“三合一”审判机制，

充 分 发 挥 惩 罚 性 赔 偿 功 能 ，

对原创发明和关键核心技术

实行强保护。建立健全涉外

司 法 体 系 ，打 造 国 际 商 事 纠

纷解决优选地。浙江法院持

续 优 化 涉 外 民 商 事 审 判 格

局 ，具 有 涉 外 民 商 事 案 件 管

辖权的基层法院增至 89 家，

覆 盖 全 域 。 全 省 建 成“ 一 站

式”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

平台，实现诉讼、仲裁与调解

有机衔接。深化司法服务供

给，以“三优一创”提升市场

主体获得感。省高院出台 16

条意见，构建“优治、优审、优

服、微创新”全流程司法保障

体系，部署六大专项行动。深

化破产审判改革，化解不良金

融债权，盘活土地、房屋等存

量资源并促进产业升级。积

极回应企业内部腐败治理需

求，依法审结职务侵占、挪用

资金等案件，助力清廉民企建

设，以有力刑事司法维护市场

竞争公平。

始终坚持服务赋能，不断

以现代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

全方位提升营商环境普惠面

和精准性。浙江按照“1+4+

N”服务体系架构，建强“15 分

钟公共法律服务圈”，基本实

现全覆盖。编制产业合规指

引，为企业提供可预期的行为

指引，已累计发布重点产业合

规指引超 200 部。深化“法治

体检”机制，整合律师、公证、

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资源，组

建“法治体检专家库”，为企业

提供全生命周期“一对一”法

律帮扶。推行“三书同达”制

度，帮助企业在接受处罚的同

时明确整改方向和信用修复

路径。率先构建涉外法治服

务体系，护航企业高质量“走

出去”。2025 年 11 月，成立浙

商涉外法律服务中心，汇聚省

内外 160 余家涉外法律服务机

构，在海外布局 400 多个服务

支点，覆盖 98 个国家、138 个

主要城市，提供“一站式”综合

涉外法律服务。

经过二十年的持续深耕，

浙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

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效。在

全国工商联 2025 年“万家民企

评营商环境”调研中，浙江市场

环境、法治环境、创新环境、政

务环境四大指标均位居全国第

一。与此同时，2025 年浙江在

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上再创

佳绩，示范地区和示范项目创

成数均列全国第一。浙江的这

些成效有力地证明，法治化营

商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了

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，

成为激发市场活力、推动高质

量发展的坚实底座。

高质量规则供给持续领

先，以法规体系筑牢营商环境

“四梁八柱”。浙江坚持立法

固本，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

期需求，构建起以《浙江省优

化营商环境条例》为主体、《浙

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》

《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

条例》等多部专门法规为支撑

的“1+N”法规制度体系。法

治浙江建设二十年来，全省共

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 219 部、

政府规章 165 部，其中创制性

立法超过 30 部，与营商环境相

关的省级创制性立法有 10 余

部。当前，我省公平竞争环境

社会满意率保持在 96%以上，

为经营主体节约制度性交易

成本超过 200 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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